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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业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

一、 中国农业银行新龙县支行

１９８７ 年底ꎬ 农业银行新龙县支行 (以下简称: 县支行) 下辖上占、 下占、 河西 ３ 个营业所和朱

倭分理处ꎻ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ꎬ 县支行成立城关储蓄所ꎻ １９９４ 年ꎬ 朱倭分理处与河西区营业所合并ꎻ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撤销上占营业所、 河西区营业所、 下占营业所ꎬ 所有业务上收到县支行统一办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县支行机关设 “５ 部 １ 室”ꎬ 单设 １ 个营业部、 １ 个储蓄所ꎮ ２００１ 年机改后ꎬ 实行 “定编、 定岗、 定

职” 的三定方案ꎮ 设综合业务部、 财务会计部、 办公室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县支行有员工 ３０ 人ꎮ 其中支行行

政领导 ２ 人、 股级 ６ 人ꎻ 支行机关 １６ 人ꎬ 一线员工 １４ 人ꎮ 有机构 ３ 个ꎬ 即支行机关、 支行营业部、
城关储蓄所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县支行根据州分行岗位设置规定ꎬ 设营业部ꎬ ２３ 个岗位ꎬ 人员编制 ２５ 人ꎬ 实

有在岗人员 ２３ 人ꎬ 其中行领导职数 ２ 人、 营业部岗位 １２ 人、 信贷前台设岗 ３ 人、 后勤岗位 ６ 人ꎮ

二、 中国建设银行新龙县支行

建行新龙县支行始建于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ꎬ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撤销ꎬ 其业务划归农行新龙县支行办理ꎮ
其办公楼、 宿舍、 车辆等固定资产移交县政府管理ꎬ 工作人员一部分回原籍建行工作ꎬ 一部分安置在

地方工作ꎮ 建行成立后开展资金筹措、 基建拨款、 统计预算工作ꎬ 为支持全县重点建设作出贡献ꎮ

第二节　 存贷款业务

一、 电子化建设

县支行电子化建设起步于 １９８９ 年ꎬ 首次实现微机操作业务ꎬ 以后ꎬ 便陆续调入和购置电子设备

及辅助设备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３ 日ꎬ 实现与甘孜州分行四级联网ꎬ 通过微机对各项业务报表进行处理、 汇

总、 打印上报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县支行正式成立 “农行新龙县支行电子化建设领导小组”ꎬ 负责全

行电子化建设的方案、 步骤及组织、 规划工作ꎻ １９９３ 年ꎬ 县支行省辖联行对账程序正式运行ꎬ 结束

了自开办联行业务以来一直处于手工对账的落后水平ꎻ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县支行储蓄事后监督成功实现

数据软件移植ꎬ 数据建库工作程序顺利完成ꎬ 微机业务工作进一步完善并趋于规范化ꎬ 但因数据报表

等靠电话线路传递ꎬ 制约了四级联网功效的充分发挥ꎬ 为此ꎬ １９９５ 年ꎬ 州农行系统开始在全州农行

实现无线电专用通讯网ꎬ 新龙支行与州分行无线电专用通讯电台顺利对接ꎬ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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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实现了微机储蓄事后监督与全国电子联行的业务联网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实现成功办理全国

和省辖电子汇兑业务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为配合总行漫游汇款系统的应用ꎬ 加强漫游汇款系统业务管理ꎬ
规范漫游汇款系统业务操作ꎬ 确保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ꎬ 县支行严格按照 «中国农业银行漫游汇款

系统业务操作办法»、 «中国农业银行漫游汇款系统业务操作规程» 等规章制度开展业务工作ꎮ

二、 储蓄业务

县支行积极认真地开展优质服务工作ꎬ 努力优化负债结构ꎬ 坚持 “增总量、 调结构、 抓管理、
逐步增强竞争力、 提高经济效益” 的总方针ꎬ 以降低存款成本、 向资金要效益、 提高资金营运效益

为宗旨ꎮ 严格按照 “存款计划目标管理责任书” 的要求ꎬ 大力组织存款ꎬ 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ꎮ
分解目标任务ꎬ 落实相应职责ꎬ 将存款指标具体分解到所辖各部、 室以及员工个人头上ꎬ 奖惩挂钩ꎬ
全面推行 “领导带头攻关ꎬ 职能部室联动攻关ꎬ 专业部门对口攻关ꎬ 个人主动攻关” 的资金组织工

作体系和 “一人在行ꎬ 全家寻储源” 的良好局面ꎮ 抓住撤销建行新龙支行的契机ꎬ 在巩固原有客户

基础上ꎬ 全力发展新客户ꎻ 抓住国家利率多次调整的机遇ꎬ 加强利率调整意义的宣传ꎬ 正确引导客户

消费观念的更新ꎻ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ꎬ 设立投诉电话和意见箱ꎬ 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依赖和支持ꎬ 此

外ꎬ 注重负债成本核算ꎬ 开辟了更多的对公存款和储蓄存款客户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各项存款余额达 ２１５９ 万

元ꎬ 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 万大关ꎻ １９９８ 年各项存款余额 ３７４０􀆰 ５ 万元ꎬ 首次突破 ３０００ 万元大关ꎬ 比 １９８８ 年

增 １５８４􀆰 ５ 万元ꎬ 增 ７３􀆰 ２５％ ꎻ ２００３ 年ꎬ 各项存款余额 １􀆰 ０７８７ 亿元ꎻ ２００６ 年ꎬ 各项存款余额达 １９１１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８ 年增 １６５９２ 万元ꎬ 增 ７６８􀆰 ５％ ꎮ

　 表 １８ － １８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各项存款余额统计表 单位: 万元

年度
存款
合计

农业
存款

信用社
存款

工业
存款

商业存款

商业
其中
粮食

财政
存款

机关团
体存款

储蓄存款

小计
其中
定期

集体
存款

其他
存款

１９８８ ２１５９ ２６８ １５９ ６８１ ２０９ ５３ １６８ １８５ ３０６ ２４９ ５０ １３３

１９８９ １９７５ ２６１ ２６８ ５２３ ２４４ ２ １１７ ２０１ ３３５ ２９０ １７ 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７７ １９３ ２０２ ６４２ ２０２ ２０ ８５ １６０ ３９５ ３３４ １７ １０１

１９９１ ２１１６ １７６ ２８３ ３８８ ３４０ ３９ ４６ ２３０ ５３６ ４６０ ２９ ８８

１９９２ ２４９８ １４６ ３１０ ８１８ ２８４ １４３ １６ １６９ ６８６ ５４３ １８ ５１

１９９３ ２４１８ １１２ ３７０ ８２１ １７１ １４２ ２５ ９９ ７９６ ５４１ １１ １３

１９９４ ２１９５ １２７ ３１７ ９５７ ２５４ １９２ ５７ １４６ ８８１ ６７２ １１ ２５

１９９５ １７３４ １２９ ２８２ ４５３ １８９ １１８ ５９ ９５ ４９１ ２１１ ９ ２１

１９９６ １８４８ １３１ ２１５ ４３２ ２６７ １３７ ６１ １１４ ６０６ ３４２ ７ １５

１９９７ ２２３２ １４２ ２７０ ４７１ １１２ ８７ ７２ １１８ １０１２ ６１７ ７ ２８

１９９８ ３７４０􀆰 ５ １５１ ２１５ ８５９ ６０ ３２ ９１ １１９３􀆰 ６ １１０６􀆰 ９ ６１０ ５ ５９

１９９９ ５０５８ — — — — — — ３７７７ １２８１ ８８９ — —

２０００ ５５７３ — — — — — — ４３１５ １２５８ ６７８ — —

２００１ ７６６４ — — — — — — ６１５６ １５０８ ５１２ — —

２００２ ９６４６ — — — — — — ７４８８ ２１５８ ７５３ — —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８７ — — — — — — ９０３２ １７５５ ８１２ — —

􀅰９８４􀅰第十八篇　 财政与金融业



（1988—2006）

　 续表 １８ － １８

年度
存款
合计

农业
存款

信用社
存款

工业
存款

商业存款

商业
其中
粮食

财政
存款

机关团
体存款

储蓄存款

小计
其中
定期

集体
存款

其他
存款

２００４ １４６５９ — — — — — — １１０２４ ３６３５ ９１１ — —

２００５ １６９９８ — — — — — — １３５９５ ３４０３ ９５７ — —

２００６ １９１１１ — — — — — — １５０３８ ４０７３ １０１１ — —

　 　 注: １９９９ 年农行系统上线ꎬ 存款分为对公存款和储蓄存款两大类ꎮ

　 表 １８ － １９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历年银行存款汇总表 单位: 万元

　 　 　 　 　 　 机构
年份　 　 　 　 　 　 金融机构 邮政储蓄 农村信用合作社

１９８８ — ９４􀆰 １２３８ ３２９􀆰 ３

１９８９ — １０４􀆰 ５８７０ ３７３􀆰 １５

１９９０ — １１４􀆰 ５８３０ ３３２􀆰 ７

１９９１ — １１５􀆰 ８７１０ ３８６􀆰 ４４

１９９２ — １２８􀆰 ７４９０ ３２６􀆰 １５

１９９３ — １５８􀆰 ７４２６ ３４５􀆰 ２４

１９９４ — ２４５７８００ —

１９９５ — ２６４􀆰 ７８１０ —

１９９６ — ２６４􀆰 ５７１１ —

１９９７ — ２５９􀆰 ８４１１ —

１９９８ — ２６９􀆰 ９８８０ ３２９

１９９９ — ４２６􀆰 ８８１４ ３０４

２０００ — ４９８􀆰 ５０５６ ４０８

２００１ — ５６９􀆰 １５８１ ４９２

２００２ — ５１２􀆰 ６９８０ ４３４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２９ ５４８􀆰 ９３０９ ２１７

２００４ １５３６７ ５５４􀆰 ８９８８ ３９８

２００５ — ８７５􀆰 ４５８３ ６４８

２００６ — １０１６􀆰 ３４０８ ５３３

三、 贷款业务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支行处于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兼营以及向商业化经营转型时期ꎬ 实施扩

大指导性计划范围的 “限额管理、 以存定贷” 的信贷资金计划管理办法ꎮ 在此基础上ꎬ 加强贷款管

理ꎬ 逐步建立了信贷审批制度、 贷款抵押担保制度、 贷审分离制度和贷款按期限管理制度ꎬ 在新增贷

款中严格实行 “审贷” 分离制度ꎬ 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管理通则» 办理ꎬ 全面推行小额

底押贷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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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８ － ２０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各项贷款余额一览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年份　 　 　 　

自营业务

各项贷款余额 其中:１􀆰 农业贷款 ２􀆰 商业贷款 ３􀆰 工业贷款

农业发展银
行粮食贷款

１９８８ ７６ — ７６ — —

１９８９ ８８ ２０ ６８ — —

１９９０ ７７ ２０ ５７ — —

１９９１ ５９ １０ ４９ — —

１９９２ ２７ ５ ２２ — —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５ ２２ ５５６ ５５７ —

１９９４ ７７６ ２２ ３２０ ４１５ —

１９９５ ７３５ ２２ ２９８ ４１５ ４０

１９９６ ３６０ — — ３６０ １９０

１９９７ ７０３ ２０ ３６８ ３３５ ３６

１９９８ ６７６ — ３４１ ３３５ —

１９９９ ７６１ — ４２６ ３３５ —

２０００ ３５３ — １８ ３３５ —

２００１ ５０３ — １６８ ３３５ —

２００２ ９９０ — ６５５ ３３５ —

２００３ １３６８ — １０３３ ３３５ —

２００４ １８１６ — １４８１ ３３５ —

２００５ １６５０ — １３１５ ３３５ —

２００６ １１６８ — ８３３ ３３５ —

第三节　 金融管理

一、 现金管理

１９８８ 年ꎬ 按照国务院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现金管理条例实施细则»ꎬ 县

支行对在农行开户单位开展现金库存大检查工作ꎬ 检查面达 ９８％ ꎮ 此次检查ꎬ 对部分超库存限额较

大单位进行一定处罚ꎬ 对库存现金限额进行重新核定ꎮ 重申非政策、 制度允许不得坐支现金ꎬ 不得白

条抵库ꎬ 不得单位之间互相借支现金ꎬ 不得违反制度逃避检查另设账目ꎬ 要求单位建立现金收付日

记账ꎮ
(一) 业务操作现金管理

营业时间内坚持双人临柜原则ꎮ 现金收入ꎬ 按先收款后记账的原则办理ꎻ 现金付出ꎬ 按先记账后

付款的原则办理ꎻ 纸币每一百张为一把ꎬ 硬币每一百枚或五十枚为一卷ꎬ 每捆十把 (卷) 不得多、
缺ꎬ 并换人复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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